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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

提高效能、守牢底线原则，结合我局实际，编制本计划。

一、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2025 年度，我局纳入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人员总计 56 人（危

化一处 5人、危化二处2人、基础处 5人、煤监处 5人、教宣处

3人、科信处3人、信息中心33 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 248 天。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人数 = 248 天×56 人=13888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2.实施行政许可；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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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10.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等安排的执法工作任

务。

总计：2966 个工作日（其中危化一处 625 个工作日、危化二

处300 个工作日、基础处 660 个工作日、煤监处 640 个工作日、

教宣处 240 个工作日、科信处 435 个工作日、信息中心 66 个工

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21%。

（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3.检查指导下级部门工作；

4.参加党群活动；

5.病假、事假；

6.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7.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等安排的其他非执法工

作任务。

总计：9753 个工作日（其中危化一处 225 个工作日、危化二

处120 个工作日、基础处 400 个工作日、煤监处 230 个工作日、

教宣处 459 个工作日、科信处 300 个工作日、信息中心 8019 个

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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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104 个工作

日（其中危化一处 390 个工作日、危化二处 76 个工作日、基础

处 180 个工作日、煤监处 305 个工作日、教宣处 45 个工作日、

科信处9个工作日、信息中心99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8%。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测算详见相关处室（单位）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二、监督检查计划安排

2025 年度计划检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化工医药、煤矿、

非煤矿山、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安全培训机构和工贸企业共

140 家（矿）次 ，其中重点检查企业 103 家（矿）次，一般检查

企业37 家（矿）次。

（一）重点检查安排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化工企业、危化生产企业、危化储

存经营企业、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机

械制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涉氨制冷企业、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煤矿和非煤矿山等应当纳

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重点检查企业数量：103 家（矿）次（其中危化一处

21 家次、危化二处 16 家次、基础处 30 家次、煤监处 21 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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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15家次）。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化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

贸、煤矿、非煤矿山。信息中心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的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除煤矿）应急预案工作开展

执法检查。

（4）重点检查方式：采取全覆盖检查，年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信息中心分别与危化一处、危化二处、基础处等相关处室采取联

合执法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

监督检查计划的74%。

3.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一般检查安排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重点监督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

单位和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37家（矿）次（其中危化一处 14

家次、危化二处 4 家次、基础处 10 家次、教宣处 4 家次、科信

处3家次、煤监处2矿次）。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烟花爆竹固定零售企业、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医药企业、工贸行业企业（建材、纺织、

轻工、烟草、商贸）、煤矿、非煤矿山、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安全培训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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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检查方式：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

监督检查计划的26%。

3.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月 30 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要求

（一）实施精准执法。执法检查前要综合分析备检单位生产

经营性质、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等因素，有针对性地

制定方案，要将行业领域重点检查事项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等有关内容纳入检查内容，并突出对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的监督

检查。执法检查过程中，要围绕现场检查方案列明的检查事项，

有针对性的开展执法检查，确保逐项检查到位。

（二）坚持严格执法。对于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依法依规

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或现场措施处理决定书，并督促企业彻底整

改、实现闭环，符合行政强制条件的，必须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按照执法权限及时立案查处，不得以责令限

期改正等措施代替处罚，不得选择性处罚。发现存在的安全问题

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并形成记录备查。

发现涉及刑事责任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要按照行刑衔接的有关

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事移送。

（三）规范执法行为。要规范执法检查事前审批，合理设置

入企检查频次，合理确定入企检查方式，杜绝擅自检查、随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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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乱检查。在执法检查开始前，要使用“我要执法 APP”事前

报备，到达企业现场“电子亮证”“电子亮单”后方可开展执法

检查。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严肃执法纪律，严禁超越法定职责

和权限开展执法活动，严禁无证执法，严禁简单粗暴。要把执法

为民贯彻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切实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切

实维护党和政府公信力。

附件：1.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一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2.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3.安全生产基础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4.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计划

5.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计划

6.规划科技和信息化处 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计划

7.信息中心2025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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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一处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

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一处执法人员总计 5 人，计划检查 35

家生产经营单位，其中：重点检查企业 21 家，一般检查企业 14

家。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248 天×5 人＝

1240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行业领域综合监管：进行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标准化评

审、安全风险分类评估等材料审核，组织、参加安全监管教育培

训，配合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完成本级人民政府安排的监管工作

任务。每人约60 个工作日，共计60×5＝300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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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省应急厅各项

工作要求，结合危化品治本攻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其它专项整

治，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30×5＝15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

日12%。

3.重点时段督导检查：在重要时间节点、特殊天气条件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研判和督导检查，每人约 35 个工作日，共计

35×5＝17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4%。

总计：62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50%。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机关值班，参加党群活动等预

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30×5＝150 个工

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2%。

2.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约 15

个工作日，15×5＝75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6%。

总计：22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8%。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

法工作＝1240－625－225＝39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32%。

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直接监管企业、化工、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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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21 家。

直接监管企业 5家：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配送中心

（众诚油库）、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油库）、中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凯旋油库、国家管网集

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长春输油站、国家管

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长春管道管理站

（垂杨输油站）

化工企业 2 家:灿盛生化中间体（长春）有限公司、吉林省

隆源化肥有限公司

危化生产企业 3家：长春华日涂料有限公司、吉林生物能源

（榆树）有限公司、公主岭市莲花山化工有限公司

危化储存经营企业3家：吉林省鑫海经贸集团春城乙炔有限

公司、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长春新光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8家：九台区浴乐日用杂品有限公司、农

安县汇发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龙盛烟花爆竹有限公

司、德惠市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榆树市宏洲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吉盛烟花鞭炮有限公司、长春市林源经贸有限公司、吉

林省宏伟烟花爆竹批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

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60%。

（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一般监督检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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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烟花爆竹固定零售企业、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医药企业。

2.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量：14 家。

3.一般监督检查方式：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抽

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

量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40%。

（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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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处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

安全生产执法处执法人员总计 2人，计划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20家，其中：重点检查企业 16 家，一般检查企业4家。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248 天×2 人=496 个

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行政处罚文书制作、审批、

下达，案件集体讨论、整改复查、案卷归档，执法台账、内业建

设等工作。每人约40 天，总计8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16%。

2.安全生产违法举报案件调查、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

每人约55 天，总计 11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22%。

3.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明察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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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执法检查等工作。每人约 15 天，总计 30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的6%。

4.重要时段开展督导检查、专项整治，以及配合局内相关处

室或其他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每人约40 天，总计 80 个工作

日，占总工作日的16%。

总计：3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0%。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

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40 天，8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16%。

2.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和安全生

产典型执法案例报送等工作。每人约 5天，10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的2%。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每人约

15天，3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12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24%。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76 个工作

日，每人38天，占总工作日的 16%。

二、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医药、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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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工贸及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重点检查企业数量：16 家。

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3家：长春赛诺汽车材料有限公司、

长春市双阳区云山气体有限公司、长春市华光气体厂

化工企业 2家：吉林金秋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天茂肥业

有限公司

医药企业 1家：长春大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德惠市德天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德惠市佳泰烟花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金属冶炼企业 2家：公主岭市玛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英

俊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 2家：长春禾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吉

星实业有限公司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企业 2家：吉林省东鳌鹿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长春市园丰食品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2：吉林省瑞成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吉林省正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医药化工、烟花爆竹、

工贸、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4.重点检查方式：采取全覆盖检查，年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

检查计划的80%。

http://www.jlrcaq.com/
http://www.jlrca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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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重点监督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

位和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4家。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安全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4.一般检查方式：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抽查检

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

量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20%。

（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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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安全生产基础处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安全生产基础处执法人员总计5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5人=1240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案件；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

法工作任务等。每人约 60 天，共计 3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

日的24％。

2.贯彻落实上级和局内各项工作任务。每人约 32 天，共计

1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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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时段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专项整治等。每人约 40 天，

共计2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6％。

总计：6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53%。

（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

每人约30天，共计 15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2%。

2.标准化评审；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每人约35

天，共计175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4％。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每人

约15 天，共计75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4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32%。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80 个工作

日，每人36天，约占总工作日的15%。

二、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机械制造

（金属高温熔融）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涉氨制冷企业、涉及有

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2.重点检查数量：30 家。

铝加工（深井铸造）和机械制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 9家：

长春金拓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瑞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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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金银峰门业有限公司、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长春市吉兴合金特钢有限公司、长春市百龙耐热钢有限

责任公司、长春宜龙合金钢有限公司、长春市鼎业天成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长春焦点联合压铸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 11 家：吉林省森华木业有限公司、康地饲料

（长春）有限公司、长春东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兄弟门语

木业有限公司、长春市正农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容鑫木

业有限公司、吉林众友科技有限公司、德惠市夏家店街道佰策家

具制造厂、长春市桥霖木业有限公司、吉林中城铝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钙盛食品研究所

涉氨制冷企业 2家：长春市鸿运食品有限公司、长春农心食

品有限公司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8家：吉林省昌泰纸业

有限公司、榆树市华盛酒业有限公司、长春桃李食品有限公司、

北康酿造食品有限公司、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富维高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冶金、有色、机械、轻工等重点工贸

行业。

4.重点检查方式：单独或联合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

检查计划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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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重点检查单

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建材企业、纺织企业、轻工企业、烟

草企业、商贸企业。

2.一般检查数量：10家。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建材、纺织、轻工、烟草、商贸等工

贸行业。

4.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25%。

（三）对有关一般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一般检查单

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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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两

办“意见”、八条硬措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结合全市矿

山安全监管工作实际，综合考虑矿山监管执法力量、矿山数量、

安全基础、灾害风险，编制 2025 年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一）全市矿山情况

1.辖区矿山数量、生产能力、分布、灾害等总体情况及

产煤地区分类

（1）辖区矿山数量、生产能力情况

截至目前，长春市现有煤矿 9 处、生产建设能力 620 万吨/

年，非煤矿山处28 处。见表1。

表 1 长春市矿山基本情况表 （万吨/年）

煤矿总数 正常生产矿井 正常建设矿井 整改矿井 长停矿井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9 620 6 515 2 60 0 0 1 45

非煤总数 正常生产矿山 正常建设矿山 停产停建矿山

28 10 3 15

（2）辖区矿山灾害情况

辖区煤矿主要灾害有冲击地压、瓦斯、自然发火、水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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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冲击地压危险性划分：冲击地压矿井4处、核定生产能力

470 万吨/年，均为生产矿井。

按煤矿瓦斯等级划分：煤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 1处、

能力 120 万吨/年，正常生产；高瓦斯矿井 2 处、生产建设能力

245 万吨/年，1处正常生产，1处长期停产。

按煤层自燃倾向性划分：自燃矿井8处、设计能力 590 万吨

/年，不易自燃矿井1处、设计能力30 万吨/年。

按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矿井 9处、能力 620

万吨/年。

辖区非煤矿山主要灾害：地下矿山为机电、运输、水害、顶

板；露天采石场为滑坡、运输。

2.国家局确定的重点督导县以及省级层面确定的重点市县

情况

（1）2024 年重点县情况。2024 年吉林省确定的重点市县是

长春市九台区。

（2）2025 年重点县情况。九台区确定为重点县后，按照重

点县工作要求开展重点整治工作，2024 年以来未发生煤矿安全生

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已开展评估、审查等工作，已调出

重点县范围。2025 年无新增省级重点县，无国家确定的重点县。

3.各级监管部门负责直接监管的矿山数量、生产建设状态、

县（区市）风险等级情况

长春市现有 9处煤矿、28 处非煤矿山，均由县（区市）级矿

山安全监管部门直接监管。根据煤矿数量对市州、县区进行风险

等级划分，无一级、二级；三级3处、四级1处。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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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产煤县区风险等级划分

（二）矿山及分类情况

1.辖区煤矿分类情况

按照国家矿山局 2025 年计划编制指南要求，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与吉林省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会商，结合长春市煤矿

实际，对辖区 9 处煤矿进行分类，作为 2025 年实施煤矿安全分

类监管监察的重要依据。见表3。

表 3 长春市煤矿分类明细表

状态
A类 B类 C类 D类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生产 0 1 15 5 500 0

建设 0 1 30 1 30 0

停产停工 0 0 0 0 1 45

合计 2 45 6 530 1 45

1 处 D类煤矿均为长期停工停产矿井，井口封闭无人入井。

2. C 类煤矿中风险突出的重点煤矿情况

根据近三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风险灾害情况，划入

重点煤矿2处。见表 4。

表 4 重点 C类煤矿明细表

序号 地区名称 数量 生产 建设 整改 长停 风险等级

1

长春市 9 6 2 0 1 三

双阳区 5 2 2 1 三

九台区 3 3 三

临空新区 1 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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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矿井简称

三年内

发生事故
重大风险灾害 所在地区

1 龙家堡煤矿 冲击 长春市

2 营城煤矿 运输事故 突出、冲击 长春市

3.辖区非煤矿山分类情况

按照国家矿山局《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办法》，结合

长春市矿山实际，对辖区28 处非煤矿山进行分类，作为 2025 年

实施非煤矿山安全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见表5。

表 5 长春市非煤矿山分类明细表

状态
A类 B类 C类 D类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生产 0 6 4 0

建设 0 1 1 1

停产停工 0 2 1 12

合计 0 9 6 13

（三）煤矿上级公司情况

1.辖区各类煤矿上级公司情况

长春市共有煤矿上级公司1家，下属煤矿2处。见表6。

表 6 煤矿上级公司明细表

序号 煤矿上级公司名称 所属煤矿明细 企业性质

1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
羊草沟煤矿一矿、二矿 民营

2.国家局和省级层面确定的重点企业

吉林省无此类重点企业。

二、煤矿安全生产情况



- 23 -

（一）安全生产形势

截至目前，长春市煤矿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同比减少

1起 1人，起数、人数减幅均为100%。

（二）安全风险研判

根据《关于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的指导意见（试行）》

以及《吉林省煤矿重大安全风险预判防控实施办法的通知》等要

求，结合全年煤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市煤矿安全风险进行

了分析研判，长春市煤矿存在4个方面的风险，拟采取以下对策

措施。见表7。

表 7 2025 年长春市煤矿重大安全风险清单及管控措施

序

号
风险内容 重点矿井 管控措施

1 瓦斯风险

吉林省龙家堡
矿 业 有 限 公
司、宇光营城
矿业有限公司

部署开展治本攻坚、“一通三防”专项检查，督促瓦
斯治理高风险煤矿开展好以下工作：一是牢固树立瓦斯
“零超限”理念，不断强化瓦斯治理工作；二是学习贯彻
落实好“瓦斯防治八招”，确保瓦斯治理工作开展到位，
防范瓦斯高值超限；三是加强通风管理，严格按照通风能
力核定结果组织生产；杜绝串联通风、扩散通风；杜绝无
风、微风作业；确保各作业地点风量符合规定。四是认真
落实瓦斯检查制度，杜绝假检、漏检；对瓦斯异常情况及
时进行分析研判，采取针对措施；五是加强监测监控系统
管理，确保监测监控系统正常运行，对作业地点实行不间
断连续监测，出现瓦斯超限立即报警、断电；六是强化瓦
斯超前治理工作，建立瓦斯抽采系统，确保先抽后采、抽
放达标。七是严格执行瓦斯超限停产撤人制度，出现瓦斯
报警超限，立即停产、断电，查明原因采取措施。

2
冲击地压风
险

吉林省龙嘉堡
矿 业 有 限 公
司、吉林省宇
光营城矿业公
司、长春羊草
煤业有限公司
羊草沟煤矿一
矿、二矿

部署冲击地压专项检查，推动煤矿企业扎实开展冲击
地压防治工作：一是强化人员配备，建立防冲机构，加强
防冲培训，建立防冲专业队伍；二是开展冲击危险性评价，
按要求编制矿井、采区、工作面防冲设计；三是深入推进
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充分发挥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技术
优势，研究矿井冲击地压发生的规律，制定针对性防范措
施；四是加强对监测预警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充分利用区
域与局部相结合的冲击地压监测系统对采掘区域进行监
测分析，超前研判冲击地压风险，及时采取防治措施；五
是开展预卸压措施，特别是加强局部卸压，对断层影响区
域及停采线外错区域，采取大直径卸压为主爆破卸压为辅
的方法，同时根据实际调整孔深和钻孔间距，有效降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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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停采线外错影响区域附近的应力；六是有冲击地压危
险的区域，必须实施解危措施后，经验证合格方可作业；
七是加强工作面支护，提高防冲能力；八是严格限制工作
面推采进度，降低扰动强度；九是督促矿井合理布置采掘
工作面，确保回采工作面之间、回采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
之间、两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避免采动应
力叠加，避免出现“孤岛”工作面。十是严格执行限员规
定，杜绝违规平行作业。

3
水害防治风
险

长春市羊草煤
业公司一矿、
二矿、吉林省
春谊煤矿、双
阳区双金煤矿

部署开展防治水专项检查，对井上下防汛措施加大抽
查力度。一是督促矿井加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查明井田
范围内、周边矿井采空区积水情况，落实老空水防治措施；
二是督促矿井配齐防治水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培训，全面
掌握防治水标准、具体工作操作流程，特别是物探等设备
操作，确保物探等工作开展有效；三是加强水害防治预测
预报，定期观测工作面涌水量，变化异常时，要立即停止
工作面作业，严格执行钻探、物探相结相互验证工作方法，
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处理；四是严格落实探放水制度，切
实按照“三专两探”要求，配齐专业人员、专用探放水设
备、专业人员编制探放水设计，并严格按规定进行探放水；
五是推行探放水全过程管控，安设视频监控系统，确保探
放水工程施工到位；六是严格落实老空区“三区”管理，
编制完善“三区”设计，采取针对性措施；七是落实紧急
撤人制度，出现极端天气、发现透水预兆时，必须停止作
业，采取措施，发出警报，撤出所有受水威胁地点的人员，
并立即报告矿调度。

4
非法生产风
险

二 道 南 山 煤
矿、双鑫煤矿

将打非治违纳入全年监管执法重点工作，常态化开
展，加大对此类矿井抽查巡查力度：一是加大检查、巡查
频次，强化执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行为；二是采用暗查
暗访、突击夜查、群众举报等方式，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
度，发现非法生产迹象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处理；三是
强化风险分析研判，从风量、涌水量、瓦斯涌出量、用电
量、火药消耗量分析非法生产蛛丝马迹，发现疑点要立即
核实；四是强化远程检查，利用风险预警系统、视频监控、
电子封条等信息化手段监控分析非法生产迹象，发现疑点
立即组织核查；五是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落实地方监
管部门盯守、巡查责任，对不放心矿井加大盯守巡查力度。

三、监管执法力量

（一）执法人员

1.长春市矿山监管人员在编在岗情况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执法人员总计5人。

2.负责矿山执法监督工作的人数和业务处室情况。依据《长

春市矿山安全监管执法监督实施办法》，政策法规处和煤监处共

同负责执法监督工作，全局从事执法监督人员共计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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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法定工作日数

2025 年，全年法定工作日为 248 日。矿山监管执法人员带薪

休假为65 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数=2025 年总法定工作日×矿山监管执法人员

数量-矿山监管执法人员带薪年休假= 248×5-65=1175 工作日。

（三）执法工作日数

1.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抽查、检查，配合部门联合执法，核查安全

生产投诉案件，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每人约100 天，共计 100

×5=5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42.5%。

2.有关安全生产会议、文件办理。每人约 28 天，共计 28×

5=14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1.9%。

总计：64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54.4%。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参加学习5天、培训 3天、会议 7天；参加党群活动 5天；

机关值班 10 天；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 30 天，共计 30×

5=15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2.7%。

2.公务员法定的休假 15 天、事假 3天；每人约18 天，18×

5=9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0.76%。

总计：23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2.64%。

四、执法任务安排和分解

（一）计划总体安排

1.2024 年监管执法计划完成情况

2024 年计划总次数 25，其中对煤矿企业开展检查执法 16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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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煤矿山企业 7矿次，“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执法2矿次，

已全部完成全年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2.2025 年监管总计划数

2025 年，综合考虑矿山数量减少、生产建设矿井减少、执法

监督工作量增加、统筹煤矿非煤执法工作，最终确定 2025 年计划

监管总次数23 次，重点检查计划 21 矿次，其中包括：对煤矿企

业开展检查执法 15 矿次、对非煤矿山检查执法 6 次；一般检查

计划 2矿次，检查方式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执法，分别对

煤矿企业和非煤矿山企业各开展1次，重点检查计划见表8。

表 8 重点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矿井 检查时间 次数

1 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月、8月 2

2 吉林省宇光营城矿业有限公司 5月、10月 2

3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4月、9月 2

4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2月、7月 2

5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长岭煤矿
1月 1

6 吉林省春谊煤矿 6月、11月 2

7 长春市双鑫煤业有限公司 12月 1

8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二道南山井
4月 1

9 吉林省双金煤矿有限公司 3月、8月 2

10 长春市双阳区石缘矿业有限公司 5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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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吉林省润邦矿业有限公司 6月 1

12 吉林省隆泰矿业有限公司 8月 1

13 四平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 4月 1

14 吉林省久兴矿业有限公司 7月 1

15 吉林省中磊矿业有限公司 9月 1

（二）“查企”执法计划

1.对煤矿的监管执法。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公

告》（〔2024〕2 号），我市 9处煤矿分为 2 处 B 类煤矿（长春

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长岭煤矿、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二道南山井）、6处 C类煤矿（吉林省龙家堡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宇光营城矿业有限公司、长春羊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一矿、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吉林省春

谊煤矿、吉林省双金煤矿有限公司）、1处 D 类煤矿（长春市双

鑫煤业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局计划编制指南、《应急管理部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 号）及《国

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煤安监

监察〔2018〕15 号）要求，结合煤矿分类结果和监管执法力量配

备等情况，统筹各县（市）2025 年执法计划。经研究确定，2025

年市局计划对6处C类煤矿开展计划执法12矿次、120个工作日，

对2处 B类煤矿开展计划执法 2矿次、20 个工作日，对 1处 D类

煤矿开展计划执法1矿次、5个工作日，全年煤矿计划执法 15 矿

次。“互联网+监管”远程非现场检查针对除长期停产没有联网的

一处 D类煤矿外进行 8个煤矿全覆盖检查。每月检查1次，全年

检查96 次，每次需1人，工作1天，需工作日=96×1×1=9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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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B、C、D类矿井监管明细表

类别 数量 矿次 工作日
现场监
管矿次

现场监管工
作日

远程监管
矿次

远程监察
工作日

B类 2 2 20 2 20 24 24

C类 6 12 120 12 120 72 72

D类 1 1 5 1 5 0 0

合计 9 15 145 15 145 96 96

2.治本攻坚重点监管执法

按照计划编制要求，2025 年计划对 8处 B、C类煤矿分别开

展 1次治本攻坚重点监管，计划开展治本攻坚重点监管 8矿次、

80 工作日（本项矿次、工作日数包含在第 1项）。

3.专项监管执法

2025 年，计划组织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冲击地压、

水害防治、“一通三防”、提升运输、顶板管理等 6项专项监管，

计划检查15 矿次、145 工作日（本项矿次、工作日包含在第1项）。

见表10。

表 10 专项监管计划矿次明细表

专项监管类别 时间安排

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专项监察 一季度

水害防治专项监察
二季度

冲击地压专项监察

“一通三防”专项监察
三季度

提升运输专项监察

顶板管理 四季度

4.非煤矿山监管执法

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

急〔2021〕23 号），结合我市矿山安全风险实际，统筹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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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执法计划，各县（市）计划监管执法频次已满足分级分类

监管要求。经研究确定对我市6处非煤矿山（长春市双阳区石缘

矿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润邦矿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隆泰矿业有限

公司、四平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久兴矿业有限公司、吉

林省中磊矿业有限公司）进行计划执法，全年非煤矿山计划执法

6矿次。

（三）“督己”执法监督计划

1.执法监督方式和内容

（1）制度机制建立情况

规范执法，杜绝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情况发生两个工作目

标。

（2）开展方式及内容

对所有拟下达的行政处理处罚等决定性执法文书由法规处

开展法制审核并进行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和定期监督。

2.执法监督计划矿次数和工作日数。

每半年对4个矿山县（市）开展 1次执法监督检查，每次需

4人，工作4天，需工作日=4×4×4=64 个。

五、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定单位负责人为本部门全面推行执法

质量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做好指标体系组织实施工作，定期听取

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工作

有方案、部署有进度、推进有标准、结果有考核。

二是健全制度体系。加强和完善了行政执法中的各项制度，

协调相关制度的衔接，形成统筹行政执法各个环节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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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行政执法人员

的培训学习，切实加强矿山安全监管队伍建设，认真组织开展监

管人员业务强化培训，不断提升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积极协调配备监管所需执法装备，全面运用煤矿安全监管执法系

统，所有执法文书必须使用执法系统制作下达，问题隐患和现状

描述要详实准确，处理处罚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尊重实际、

注重实效，带队负责人要对文书质量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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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执法人员总计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4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3 人=744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调查核实涉及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的举报投诉，办理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案件，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90 个工作日。

2.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检查，每人约20 个工作日，共计 60 个

工作日。

3.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监督检

查工作任务，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90个工作日。

总计：24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32%。



- 32 -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

计工作日，每人约30 天，共 90 个工作日。

2.发布受理考试计划安排、监考、巡考、审核档案、制证发

证等预计工作日，36 次×3天×3人=324 天。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

人平均约15天，共 45个工作日。

总计：459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2%。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45 个工作

日，每人15天，占总工作日的 6%。

二、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全市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安全

培训机构。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4户。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4.一般检查方式：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抽查检

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企业数量占

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100%。

（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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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规划科技和信息化处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科信处执法人员总计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 248 天。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人数 = 248 天×3人=744 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贯彻落实省厅、市局的年度各项工作。每人约70 天，共 3

人，总计210 天，占总工作日的 28.2％。

2.推进我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每人约35

天，共 2人，总计70天，占总工作日的 9.4％。

3.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每人约 60 天，共 2 人，总计 120

天，占总工作日的16.1%。

4.开展专家派遣和统计工作，每人约 35 天，共 1 人，总计

35天，占总工作日的 4.7%。

总计：43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58.4%。

（四）非执法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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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

每人约70天，共计21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28.2％。

2.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机关工作，每人约 15天×3人=4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

人约15 天×3人=4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3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40.3%。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

法工作日＝744-435-300=9 个工作日，平均每人 3 个工作日，占

总工作日1.2%。

二、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2.一般检查数量：3户。

3.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严格遵

循“双随机一公开”系统随机抽选原则，从备检企业的市场主体

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选受检企业和执法人员，在受

检企业和执法人员确定后，开展部门内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100%。

（三）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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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信息中心 2025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长春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及安全监管信息中心执法人员：总

计33 人，计划检查15家生产经营单位。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5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33 人

=8184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配合局机关参加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专项整治。每人约 2天，

共计66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0.8％。

总计：66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0.8%。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每人约 17

天，共计 561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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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每人

约12 天，共 396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4.8%。

3.为全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救援调查、综合监管、风险预

警等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每人约40 天，共计 1320 个工作日，约

占总工作日的16.1％。

4.参加应急救援指挥综合值守、信息研判和通信、装备、后

勤及其他提供相关保障。每人约80 天，共计 2640 个工作日，约

占总工作日的32.3％。

5.应急值班、接报、分拨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每人约42 天，

共计1386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6.9％。

6.安全生产信息网络建设及长春市安全监督检查综合管理

系统建设及维护。每人约 20 天，共计 6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

作日的8.1％。

7.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每人约22 天，共计 726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8.9％。

8.完成市应急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每人约 10 天，共计

33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4％。

总计：8019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97.98%。

（五）监督检查执法工作日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服务

保障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8184-66-8019=99 个工作日，平均

每人3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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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检查单位范围：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机械制造（金

属高温熔融）企业、危化企业、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粉尘涉爆企

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2.检查事项：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规

定，对生产经营单位（除煤矿）应急预案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3.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15 家。

铝加工（深井铸造）1家：长春金拓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制造（金属高温熔融）企业 3家：吉林省瑞鑫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长春金银峰门业有限公司、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

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危化企业 3家：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众

诚油库）、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油库）、长春华日涂

料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3家：九台区浴乐日用杂品有限公司、农

安县汇发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长春市林源经贸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 4家：吉林兄弟门语木业有限公司、公主岭市

容鑫木业有限公司、长春禾丰饲料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吉星实

业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1家：吉林省正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检查方式：分别与危化一处、危化二处、基础处等相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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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检查企业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100%。

（三）对有关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检查单位每年至

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5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